
   

CB(1)1649/13-14(02)

 香港保險中介行業協會 Hong Kong Insurance Intermediaries Association 

就政府「成立獨立保險監管局主要立法建議」，於此作出意見。 

 

 意 見 書 - 2014年5月1日 

 

建議成立的「保險監管局」以兩個主要職能為大前題 : (1) 保障投保人利益  (2) 推廣保險業發展   

 

(1) 關於「保障投保人利益」方面: 

 

保險業的產業鏈包括: 投保人、中介人、保險公司、監管機構，當中和投保人關係最密切，最關心投保

人利益是誰? 當然是中介人! 投保人是中介人的衣食父母，中介人直接和投保人聯繫，了解投保人需要，

為投保人揀選合適產品、奔走送單及協助理賠。監管機構、保險公司絕無中介人對投保人了解之深刻。

我們贊成「適度立法」，如中介人以不合法的手法為自己利益或為了保存客戶而為客戶取得保單額外利

益的，我們堅決支持以法律條文處罰之。 

 

看過保監獨立諮詢文件，我們覺得建議成立獨立保監局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極度損害投保人利

益﹕ 

(i) 增加徵費。建議成立的「保監局」人數即時多一倍，支出多一倍幾，政府先注資 5億港元，往後自

負盈虧。按其它「局」的慣例，「保監局」新任主席年薪動輒4、5 百萬以上，且需增設多個高級

職位。此等所謂「局」一向被市民詬病為「高官樂園」，其高級職位均有為退休高官度身訂造之嫌！

新「局」的支出美其名由投保人、保險公司及中介人攤分，但其實最後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投

保人付! 相比之下，目前「自律規管」模式下投保人的負擔會輕鬆得多！是以保監局的成立，實屬

多此一舉，擾民之策；徒令某部份人士高薪厚祿、濫竽充數、妄加規劃，殘民自肥，非投保人所能

得益。 

(ii) 建議中的苛嚴監管扼殺了行業尤其是中介人的生存空間，年輕人不敢投身，中小型獨立中介公司

退出市場，抹殺了個人及中小企過去 30多年努力對業界的貢獻，容易造成大食細，然後是寡頭壟

斷，正如美國雖行超級監管，但仍爆出大經紀行和保險公司聯手托價，損害投保人利益的醜聞，敢

問這是投保人的福氣嗎? 盲目地要和國際接軌，應該嗎? 

 

(2) 關於「推廣保險業發展」方面: 

 

中介人比任何人更了解投保人需要，與其由「監管機構」大灑金錢 (我們敢說一定花業界很多冤枉錢)，

倒不如用預算的百分之一 (象徵式!) 資助，由前線人員聯同保險公司負責去策劃推廣，我們敢說效果一

定較「監管機構」做好得多! 

現在保監既然打正旗號，以「保障投保人利益」要求獨立，打著「為民請命」的旗幟，我們中介人提出

反對，似乎不容易獲得公眾體諒。不過我們認為「保險監理處」也好、「保險監管局」也好，都只是機

構名稱，只是運作上稍有不同，是否「獨立」毫不重要，我們只希望目前或將來的保險監管機構能堅持

香港二十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兩大原則: 

(1) 自律規管精神  

(2) 審慎理財 

兩者的關系亦非常密切 – 現行 (1)自律規管精神的運作下，部份監管及推廣工作由業界人員及獨立專

業人士義務參與，我們既樂於參與，運作良好之下卻毫無「成本」可言，於是應對了 (2)審慎理財 - 監

管機構根本毋須耗用大量金錢聘請行外人士去作「盲公式」管理，簡直費時失事！因而又何需額外廣徵

費用？ 

  

我們發覺香港近年成立了很多「局」，把很多以前屬於政府的工作「外判」了。這些「局」要自負盈虧，

惟有向業界徵費，加重了使用者的負擔；卻不見得政府架構及支出縮少了，稅依舊照付；但因此又增加

多條法例去規管各行各業，增加各大小企業的經營成本，窒礙商界尤其是中小企發展，各行各業都叫苦

連天！目前保險業佔香港 GPD 12.3%，從業員約10萬人，而前線人員超過8萬，對社會的影響可謂舉足輕

重，希望政府改動任何政策都要慎而行之，深思熟慮下才可推行。 

 

我們詳細閱讀「成立獨立保險監管局主要立法建議」，發現內容有許多不妥善的地方，現以附頁把問題

分類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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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香港保險中介行業協會(香港中協) 對「成立獨立保險監管局主要立法建議」的關注點 (1/5/2014) 
 

類  別 關 注 點 

1 「保監局」

缺乏中介人

代表 

1 立法建議文件中董事會不少於 6 位非業界人士，亦將包括最少 2 位「保險業」人士。我們重申，我們反

對全部自己人管自己人，這樣會令公衆担心出現偏頗，但亦不同意由全部外行人管內行人，試問不懂得

業界操作及前線銷售的人怎知到如何監察是最恰當，不會因腳痛而醫錯頭，窒礙發展？最近草擬在 2015

年成立的「旅遊發展局」，業界也佔董事會 36%啊！ 

HKIIA 建議: 董事會成員比例應以百份比分配；50%由業界担任，另 50%由非業界人士至為合適。 

2 董事會保險業界成員中，應包括保險公司管理層、技術專才及前線人員。尤其是保險業前線人員，超過8

萬人，他們瞭解市場，了解保戶；他們應能將正面的監管規則帶給大衆市民，令公衆更放心投保。 

3 法例應清楚寫明董事會保險業界成員委任資格及委任年期。 

4 最高職位(主席)應由有公信力的保險業資深人士或其它專業如律師、會計師、法官等人士擔任。我們反對

由前政務官出任，因政務官多不懂商業及專業操作。 

5 操守: 香港專業團體如律師會、會計師公會及醫務委員會都由其自己界別人士規管會員的操守作為基礎。

HKIIA 建議: 保監可在條例的框架之下在「操守」這方面成立一個主要由保險業界尤其是前線人員組成的
「紀律委員會」。我們認為保險業界人士在熟悉業界操作情況下絕對能夠有效率、有效益地去管好前線
人員的操守，又不會扼殺從業員的發展機會。 

2 懲處標準及

罰則過嚴, 

規管條例成

業界 

「虎頭鍘」 

1 干犯刑事行為的最高罰款金額達 1千萬元，或其取得利潤或避免損失金額3倍(較高者為準)，實在非常嚇

人。我們明白政府須制定措施嚴防大鱷，但此措施卻又嚇壞所有保險公司高管、中介公司負責人以及前

線人員。 

HKIIA 建議: 政府清楚列明不同情況不一樣的罰則，釋除我們的憂慮。 

2 持牌人更改個人資料，必須於7天內以書面向「保監局」呈報，否則最高可被罰款5萬。我們認為時間太

短，罰款亦過高。 

3 中介人如因保監局的調查而被法庭判罪，法庭可命令該人繳付全部或部份調查成本及費用，肯定嚇怕年

輕人不敢入行。但我們贊成此命令可對付案情較嚴重者。 

4 「保監局」備存持牌人登記冊，並公開持牌人5年內的違規紀錄，將對有關中介人帶來沉重的聲譽及經濟

打擊。建議輕微違規應用較短年期「洗底」。 

5 須為一切訴投及失當行為定下合理「不可追溯期」，以保障中介人在投資環境波動的情況下被無理投訴(踢

契)。這主要是計對投資相連保單而言。 

6 「保監局」有權向涉嫌違規之中介人進行暫緩銷售，及向公眾披露有關主要事實，這有違法庭「預定無

罪」的公平原則。應由定案後才能執行處罰。 

7 「保監局」的擬定規管條文及罰則主要參照證監會及積金局。其實保險中介人大部份工作都放在「服務」

方面，較少機會直接影響到客戶的大量財產，實不應和證監及強積金條例看齊。 

8 新法例強調前線人員要維護投保人最佳利益 (Best Interest)，這點在「經紀人」方面理應無問題，但是代

理人尤其是只能登記一家保險公司的「直屬個人代理」便會產生矛盾。 

HKIIA 建議: 政府在這一點上應多加闡述，以免令人生慮。 

3 徵費問題 1 保監局成立後將自負盈虧，政府一筆過撥款 5億元，預計於 5年過渡期後便開始徵費來維持營運。保監

局初期員工比現時多一倍，營運支出多一倍幾。假若保監局在這 5年內發覺不夠用，是否提早向業界及

公眾徵費？還是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2 保監局成立  5年過渡期後，除了從所有投保人的保費中徵收0.1%外，尚會向保險公司及中介人徵費來維

持營運。有關徵費將令保險業營運成本上升，羊毛出在羊身上，恐怕會窒礙部份市民的投保意欲，亦令

香港失去國際市場競爭力。 

HKIIA 建議: 參考目前行之有效的「自律規管」精神，廣邀業界人士義務參與，減低運作成本，增強競
爭力。 

4 一業兩管 1 保險及銀行的中介服務涉及保監局及金管局兩個不同的機構及人員，監管寬緊不一的情況看不到能改

善。雖然政府聲稱將來的保監是「一業一管」，用同一把尺去度，但銀行又可以擁有客戶其它私人資料

為由作出拖延或不合作，保監如何處理？一業兩管，如何能有一致標准？ 

2 保險中介人常訴說面對銀行不公平競爭；而銀行又訴說面對保監及金管局雙重規管不公平。 

HKIIA 建議: 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要「銀行保險」獨立經營，辦事處及電腦系統應和銀行分開，百份
百成為獨立保險中介機構，確保公平競爭，問題可迎刃而解。 

5  忽略行業長

遠發展 

1 立法建議文件僅定下連串規管措施，以及就現行保險公司的產品及政策作出規管，對協助行業長遠發展

的目標及方向一字不提！保險業佔香港GPD 12.3%，對社會的影響舉足輕重，若由不懂得業界操作的人士

負責推廣，只會浪費金錢而得不到預期效益。 

HKIIA 建議: 保監可在條例的框架之下成立一個「市場推廣委員會」，由業界有公信力的義務工作者操
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2 單一追趕國際做法。求變前應認真考慮：新制度提出的目標是否明確，執行是否簡單，以達致「自律規

管」的低成本，高效益。 

HKIIA 建議: 向外國推崇香港奉行廿多年「自律規管制度」的好處。 

6  過渡期牌照

安排 

1 已獲准執業的中介人設3年過渡期。之後怎辦? 要重考還是可獲豁免? 

HKIIA 建議: 所有從業員皆順利過渡便可，何須大費周章 ? 

2 中介人轉換新公司，3個月內要重新登記，否則要重考。 

HKIIA 建議: 重新登記的時間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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